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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1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于 2025年 12月 25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5年12月23日以书面、电话通知及其他形式传达。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应出席
董事9名，实到9名，其中4名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分别为常兰萍女士、麦志荣先生、
徐勇伟先生、江振雄先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债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为盘活资产、回收资金，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拟通过在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

牌的方式转让公司因朱涛对广东英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22年-2024年的经营业绩作出承
诺而享有的对朱涛的债权权益。根据云衡（深圳）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
报告，上述债权权益市场价值评估值为76,322,369.07元（评估基准日为2025年6月30日）。本
次交易以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价7,632.24万元为底价进行挂牌，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开挂牌
结果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

开挂牌转让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2）。
（二）审议通过《关于债务重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为了盘活资产，加速债务剥离，优化公司债务结构，改善现金流水平，拟将公司对圣

悯（上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享有5,252,932.03元的债权，抵偿公司对佛山市市政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南海大沥分公司的应付款项5,304,873.60元，以上交易构成债务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债
务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3）。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

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84）。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2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债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盘活资产、回收资金，优

化资产负债结构，拟通过在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公司因朱涛对广东英
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聚公司”）2022年-2024年的经营业绩作出承诺而享有的
对朱涛的债权权益。根据云衡（深圳）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衡评估”）
出具的评估报告，上述债权权益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76,322,369.07元（评估基准日为 2025年 6
月30日）。本次交易以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价（以下简称“备案价”）7,632.24万元为底价进
行挂牌，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开挂牌结果为准。

2.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开挂牌转
让债权的议案》，同意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上述债权权益。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3.本次交易将在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受让方，交易对方尚不确定，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后续若形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
可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履行股东会审议程序。

4.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公开挂牌
转让相关具体事宜，具体授权如下：

(1)在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及股东会决议的范围内，制定、实施本次公开挂牌
转让标的资产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在遵循定价原则的基础上确定或调整
标的资产的价格等事项。考虑到首次挂牌转让存在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或未
能成交的情形，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下调挂牌价格，每次降价幅
度为备案价的15%，整体下调幅度不超过首次挂牌价格的50%，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开挂牌征
集结果为准；

(2)授权董事会决定签署、修改、补充与本次公开挂牌转让事项相关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
与意向受让方之间签署的债权转让相关协议；

(3)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批准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公开挂牌转让
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公开挂牌程序、签署相关协议、办理债权交割手续等。

上述授权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相关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因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尚不确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因朱涛对英聚公司2022年-2024年的经营业绩作出承诺而享有的

对朱涛的债权权益。
根据《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滨州景耀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朱涛关于广东英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51%股权之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
议》”）相关条款约定，朱涛承诺，2022年-2024年英聚公司各年度经审计的扣非归母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700万元、1,800万元及2,500万元（英聚公司对赌期期间内各年度的承诺扣非归母净
利润总和为5,000万元），若不达标则朱涛需对美芝股份进行现金补偿。

经对英聚公司相应年度开展财务审计，其各年度的扣非归母净利润均未达到相应业绩承
诺水平，朱涛应向美芝股份支付2022-2024年度的扣非归母净利润对赌补偿款合计为76,322,
369.07元。

（二）标的资产审计、评估情况
1.审计情况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广东英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2024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中审亚太审字（2025）010227号】，2022-2024年度英聚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承诺金额为5,000万元，完成金额为-8,604.71万元。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款约定，该项对赌指标的应补偿现金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对赌期期间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本次
交易作价-已补偿现金数。其中，英聚公司对赌期期间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总和为5,000万
元，英聚公司本次交易作价为2,805万元。

综上，该项对赌指标的应补偿现金数为 7,632.24万元，计算公式【[5,000万元-(-8,604.71
万元)]÷5,000万元×2,805万元】。

2.评估情况
根据云衡（深圳）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因债权转让事宜所涉及的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权益市场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云衡（深圳）评报字[2025]第 0061号】，本次采用成本法对美芝股份债权权益
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美芝股份于评估基准日2025年6月30日的债权权益市场价
值评估值为76,322,369.07元。

本次评估对象为债权权益，在市场中难以获取具有可比的成交案例且修正因素难以量
化，故本次评估不适宜采用市场法；债权权益无法单独产生收益，本次评估不适宜采用收益
法；本次评估通过核查委托人提供的债权涉及的相关合同协议等资料确认其真实性，并了解
债务人的经营情况，判断其还款能力，从而确定评估对象债权权益的评估价值，故适用成本法
进行评估。根据以上分析，本次评估确定采用成本法估值。

（三）资产权属
公司因朱涛对英聚公司2022年-2024年的经营业绩作出承诺而享有的对朱涛的债权权

益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为公开挂牌转让资产，目前尚未签署交易合同或协议。
如经公开征集，仅产生一家合格意向受让方，则转让方与该合格意向受让方按广东联合

产权交易中心通知的时间、地点直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如产生两家或两家以上合格意向
受让方，则通过网络竞价方式确定受让方。

首次挂牌的转让底价不低于7,632.24万元，如在公告期内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可降价后
重新挂牌，每次降价幅度为备案价的15%。

本项目采取分期支付方式，受让方在《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且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
付全部交易价款的30%，其余款项应当提供转让方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并按照不低于同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付款期限不得超过1年。

五、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其他事项。
六、本次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标的资产，将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回收资金，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鉴于本次出

售标的资产是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处置完成情况存在不确定性，预计获得的损益及对上市
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暂无法确定，具体影响金额以处置完成后会计师
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英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22-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5）010227号】；
3.《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因债权转让事宜所涉及的深圳市美芝装饰设

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云衡（深圳）评报字[2025]第 0061
号】；

4.上市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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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务重组概述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盘活资产，加速债务剥

离，优化公司债务结构，改善现金流水平，拟将公司对圣悯（上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享有 5,
252,932.03元的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抵偿公司对佛山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海
大沥分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市政大沥分公司”）的应付款项5,304,873.60元，以上交易构成债
务重组。

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债务重组的议
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本次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债务重组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
交股东会审议。

二、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佛山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海大沥分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地：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广佛路谢边梁边村路段土名“二段”办公楼二楼2-77B室
4.主要办公地点：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广佛路谢边梁边村路段土名“二段”办公楼二楼2-

77B室
5.分公司负责人：麦景豪
6.总公司注册资本：11,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业务范围：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租赁）；林业产品销

售（林业产品批发）；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总公司主要股东：佛山市创万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99.00%、高耀坤持

股1%
9.总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35,547.72

16,650.90

73,757.15

1,012.50

注：上述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10.债务重组对方是公司正常的业务合作方，不是公司的关联方，与公司及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存在向任何关联方输送利益或导致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三、债务重组方案
公司与佛山市政大沥分公司于2025年5月8日签订了《雅瑶香基四季农业改造工程专业

分包合同》，合同约定由公司承包雅瑶香基四季农业改造工程范围内的园建和绿化分包工程
（以下简称“本分包工程”），合同签订后，佛山市政大沥分公司向公司支付了5,304,873.60元，
现因合作相关事宜调整，公司需向佛山市政大沥分公司退还该笔款项。为妥善解决前述款项
退还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拟与佛山市政大沥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以公司
对圣悯（上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享有5,252,932.03元的债权，抵偿公司对佛山市政大沥分公
司的应付款项5,304,873.60元。

四、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佛山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海大沥分公司
1.甲乙双方解除《雅瑶香基四季农业改造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后，甲方应向乙方返还 5,

304,873.60元（大写人民币伍佰叁拾万肆仟捌佰柒拾叁元陆角）。甲方对乙方负有债务，需要
偿还乙方5,304,873.60元。

2.甲方对第三人依法享有本协议项下的标的债权（公司对圣悯（上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享有5,252,932.03元的债权）。

3.甲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该标的债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并以此抵销
甲方对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债务。

4.甲方享有的标的债权在性质上存在部分或全部不能回收的风险。甲方已向乙方充分
揭示了标的债权可能存在的瑕疵与风险，并应乙方要求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说明，且甲方已事
先向乙方声明本协议项下的标的债权，基于债权资产的特性，存在着部分或全部不能回收的
风险性以及清收的困难性，甲方对转让的标的债权的瑕疵及预期利益不做任何保证与承诺，
乙方对此予以认可。

5.乙方在充分理解标的债权风险的基础上，自愿按照现状受让标的债权（含标的债权及
其对应的瑕疵和风险）。乙方自行对本协议项下标的债权实施其认为必要的尽职调查。

6.乙方声明并保证，乙方自愿独立承担标的债权的瑕疵和预期利益无法实现的风险，乙
方保证不因任何原因主张本协议无效或要求撤销本协议或要求甲方回购标的债权或要求甲
方承担赔偿责任。

7.标的债权项下或有的利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费用、代债务人垫付费用等在
交割日一并转移给乙方，由乙方在相关司法政策允许的前提下，依法实现。

8.转让价款：乙方确认，其受让标的债权的转让价款（对价款）为人民币 5,304,873.60元
（大写人民币伍佰叁拾万肆仟捌佰柒拾叁元陆角）。乙方同意对甲方应付的债权转让款与乙
方对甲方债权相互抵销。抵销后，即乙方已向甲方支付完毕债权转让价款5,304,873.60元，乙
方无需向甲方支付任何款项。

9.争议解决方式：就本协议的解释和履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未能
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的争议，双方一致同意将争议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按其
最新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

五、债务重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重组事项的实施，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加速债务剥离，进一步优化公司整

体债务结构，改善现金流状况。该事项对公司目前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
响。

六、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已发生的债务重组事项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债务重组金额为5,304,873.60元。除此以外，前12个月内累计已发生

的债务重组金额为945万元。鉴于公司本次拟发生的债务重组金额合计值已达到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
须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审议通过的债务重组金额将不再纳入12个月累计计算范围。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4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1月13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1月13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01月13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1月08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丰社区梅秀路2号深华科技园厂房1栋401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提案名称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债权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2、上述提案已经2025年12月25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上述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4、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并按照审慎性原则，上述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单
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

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
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
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受托出席者须
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
登记。

2、登记时间及地点：
登记时间：2026年1月9日星期五（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30）。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丰社区梅秀路2号深华科技园厂房1栋401，邮政编

码：518000。
3、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叶文汉，联系电话：（0755）83262887，传真：（0755）83227418，电子邮箱：king@sz⁃

meizhi.com。
4、参加会议的股东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856；投票简称：美芝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1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1月13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
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单位（个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若委托
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
进行投票。

提案编码

1.00

提案名称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债权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股份性质：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股份性质包括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无限售流通股。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601229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79
可转债代码：113042 可转债简称：上银转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5年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公司董事会 2025年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5年 12月 26日以现场加视频接入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 12月 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6人，实际
出席董事16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一致推举，本次会议由顾建忠董事主持，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
案：

一、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顾建忠先生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施红敏先生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关于新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决定，公司新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10人）
顾建忠、施红敏、叶峻、于福林、李正强、杨德红、陶宏君、庄喆、董煜、甘湘南。
主任委员：顾建忠。
（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5人）
肖微、施红敏、董煜、应晓明、靳庆鲁。
主任委员：肖微。
（三）风险管理委员会（6人）
杨德红、叶峻、孔旭洪、黎健、牛韧、肖微。
主任委员：杨德红。
（四）审计委员会（5人）
薛云奎、孔旭洪、肖微、应晓明、靳庆鲁。
主任委员：薛云奎。
（五）提名与薪酬委员会（5人）
靳庆鲁、叶峻、于福林、李正强、薛云奎。
主任委员：靳庆鲁。
（六）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6人）
施红敏、叶峻、孔旭洪、杨德红、黎健、肖微。
主任委员：施红敏。
于福林先生须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方可履行战略委员

会委员、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
四、关于聘任行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施红敏先生为上海银行行长。
五、关于聘任副行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聘任胡德斌为副行长，同意 1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聘任俞敏华为副行

长，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聘任陈雷为副行长，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胡德斌先生、俞敏华先生、陈雷先生为上海银行副行长。
六、关于聘任首席财务官、首席信息官的议案
表决情况：聘任施红敏为首席财务官，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聘任胡德斌为首

席信息官，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事

先审议通过聘任首席财务官事项，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一致
同意本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施红敏先生为上海银行首席财务官、聘任胡德斌先生为上海银行首席
信息官。

七、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李晓红女士为上海银行董事会秘书。
八、关于聘任总审计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刘方先生为上海银行总审计师。刘方先生尚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核准其总审计师任职资格后就任。
九、关于聘任业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情况：聘任朱守元为业务总监，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聘任武俊为业务总

监，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朱守元先生、武俊先生为上海银行业务总监。
十、关于委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委任姚秦为证券事务代表，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委任杜进朝为证

券事务代表，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同意委任姚秦先生、杜进朝先生为上海银行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附件：
上海银行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及相关信息

施红敏：男，1968年 10月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技术经济专业，工学硕士，高级经济
师。现任上海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兼首席财务官。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计划财
务部财务处副处长、综合处副处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财务组副处
长，中国建设银行计划财务部政策制度处高级经理，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第一支行副
行长，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会计结算部高级经理，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党委委
员、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尚诚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银行副行长等职务。

胡德斌：男，1968年10月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工学博士，高
级工程师。现任上海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曾任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
中心总工程师助理、开发部经理、总经理助理，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中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上海）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上海银行首席信息官，城银清
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等职务。

俞敏华：男，1976年9月出生，毕业于上海大学经济法专业，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
高级经济师。现任上海银行副行长。曾任上海农商银行授信审批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上海农商银行杨浦支行党总支副书记、副行长（主持工作），上海农商银行杨浦支行党
委书记、行长，上海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陈雷：男，1978年 5月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理硕士，经济
师、政工师。现任上海银行副行长。曾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行团委书记、上海自贸试验
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行长；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总行零售业务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总经理、总行直属党委委员等职务。

李晓红：女，1969年12月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理论专业，法学博士。现任上海银
行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上海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上银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中国证监会办公厅秘书处副处级秘书、正处级秘书、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处处长，上
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助理（挂职）等职务。

刘方：男，1981年1月出生，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学士，工程硕士，
审计师。曾任审计署上海特派办财政审计二处科员、副主任科员，金融审计一处副主任科
员、主任科员；四川绵阳平武县审计局副局长（挂职）；审计署上海特派办财政审计处副处
长，金融审计二处副处长、处长、一级调研员等职务。

朱守元：男，1971年8月出生，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管理专业，经济学学士，工
商管理硕士。现任上海银行业务总监、战略集团与机构业务部总经理、浦东分行党委书
记，上银国际（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上海银行徐汇支行副行长，上海银行徐汇支行
党总支书记、行长，上海银行市中管理总部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
理、政府与集团客户部总经理，上海银行总行营业部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银行公司业务
部总经理（总监级），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政府与集团客户部）总经理（总监级），上海银行
浦东分行行长等职务。

武俊：男，1969年9月出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博士。现任上海
银行业务总监、金融同业部总经理兼上海同业中心总经理，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上银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上海银行资金营运中心总经理助理，上海银行金融市场
部副总经理兼同业部总经理，上海银行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上海银行自贸试验区分行党
委委员、副行长，上海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兼同业部总经理，上海银行资
产管理部总经理，上海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施红敏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 559,000股，胡德斌先生持有公
司普通股股份 541,616股，俞敏华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 80,997股，陈雷先生持有公司
普通股股份 31,200股，李晓红女士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 170,000股，刘方先生未持有公司
普通股股份，朱守元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70,000股，武俊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88,
825股。除上述简历披露外，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持股5%以上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证券代码：601229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78
可转债代码：113042 可转债简称：上银转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18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3楼上海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9

8,611,119,8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60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董

事长顾建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6人，出席15人，顾建忠董事长、施红敏副董事长、叶峻董事、孔旭洪

董事、李正强独立董事、杨德红独立董事、陶宏君董事、庄喆董事、董煜独立董事、牛韧职工
董事、肖微独立董事、薛云奎独立董事、应晓明董事、靳庆鲁独立董事、甘湘南董事出席会
议；黎健董事因其他公务等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红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办法》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76,736,911

比例
（%）

97.2781

反对

票数

234,088,721

比例（%）

2.7184

弃权

票数

294,255

比例（%）

0.0035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提案
2.01、选举顾建忠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79,349,707

比例
（%）

99.6311

反对

票数

30,885,269

比例（%）

0.3587

弃权

票数

884,911

比例（%）

0.0102

2.02、议案名称：选举施红敏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85,939,561

比例
（%）

99.7076

反对

票数

24,914,805

比例（%）

0.2893

弃权

票数

265,521

比例（%）

0.0031

2.03、议案名称：选举叶峻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79,476,504

比例
（%）

99.6325

反对

票数

31,368,462

比例（%）

0.3643

弃权

票数

274,921

比例（%）

0.0032

2.04、议案名称：选举应晓明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71,699,858

比例
（%）

99.5422

反对

票数

39,141,508

比例（%）

0.4545

弃权

票数

278,521

比例（%）

0.0033

2.05、议案名称：选举于福林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82,565,419

比例
（%）

99.6684

反对

票数

28,274,947

比例（%）

0.3284

弃权

票数

279,521

比例（%）

0.0032

2.06、议案名称：选举孔旭洪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71,722,786

比例
（%）

99.5425

反对

票数

39,109,480

比例（%）

0.4542

弃权

票数

287,621

比例（%）

0.0033

2.07、议案名称：选举黎健女士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78,532,071

比例（%）

99.6216

反对

票数

32,310,195

比例（%）

0.3752

弃权

票数

277,621

比例（%）

0.0032

2.08、议案名称：选举陶宏君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82,609,273

比例（%）

99.6689

反对

票数

28,231,293

比例（%）

0.3278

弃权

票数

279,321

比例（%）

0.0033

2.09、议案名称：选举庄喆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82,619,973

比例（%）

99.6690

反对

票数

28,207,393

比例（%）

0.3276

弃权

票数

292,521

比例（%）

0.0034

2.10、议案名称：选举甘湘南女士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82,613,693

比例（%）

99.6690

反对

票数

28,205,173

比例（%）

0.3275

弃权

票数

301,021

比例（%）

0.003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议案名称

选举李正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杨德红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董煜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肖微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薛云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靳庆鲁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得票数

8,113,588,652

8,116,967,654

8,117,412,880

8,116,801,875

8,112,064,431

8,102,165,56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4.2222

94.2615

94.2666

94.2595

94.2045

94.089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董
事薪酬管理办
法》的提案

关于选举新一
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和非执行
董事的提案

选举顾建忠先
生为公司执行
董事

选举施红敏先
生为公司执行
董事

选举叶峻先生
为公司非执行
董事

选举应晓明先
生为公司非执
行董事

选举于福林先
生为公司非执
行董事

选举孔旭洪先
生为公司非执
行董事

选举黎健女士
为公司非执行
董事

选举陶宏君先
生为公司非执
行董事

选举庄喆先生
为公司非执行
董事

选举甘湘南女
士为公司非执
行董事

关于选举新一
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提案

选举李正强先
生为公司独立
董事

选举杨德红先
生为公司独立
董事

选举董煜先生
为公司独立董
事

选举肖微先生
为公司独立董
事

选举薛云奎先
生为公司独立
董事

选举靳庆鲁先
生为公司独立
董事

同意

票数

3,295,689,957

-

3,498,302,753

3,504,892,607

3,498,429,550

3,490,652,904

3,501,518,465

3,490,675,832

3,497,485,117

3,501,562,319

3,501,573,019

3,501,566,739

-

3,509,245,452

3,512,624,454

3,513,069,680

3,512,458,675

3,507,721,231

3,497,822,361

比例（%）

93.3604

-

99.1000

99.2867

99.1036

98.8833

99.1911

98.8840

99.0769

99.1924

99.1927

99.1925

-

99.4100

99.5057

99.5183

99.5010

99.3668

99.0864

反对

票数

234,088,721

-

30,885,269

24,914,805

31,368,462

39,141,508

28,274,947

39,109,480

32,310,195

28,231,293

28,207,393

28,205,173

-

-

-

-

-

-

-

比例（%）

6.6313

-

0.8749

0.7058

0.8886

1.1088

0.8010

1.1079

0.9153

0.7997

0.7991

0.7990

-

-

-

-

-

-

-

弃权

票数

294,255

-

884,911

265,521

274,921

278,521

279,521

287,621

277,621

279,321

292,521

301,021

-

-

-

-

-

-

-

比例（%）

0.0083

-

0.0251

0.0075

0.0078

0.0079

0.0079

0.0081

0.0078

0.0079

0.0082

0.0085

-

-

-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

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刘东亚、江逸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方
式购买国电投核能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置出国家电投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
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国家电投集团
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
2960号）。批复文件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发行7,578,062,467股股份、向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4,411,647,740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的注册申请。

二、同意你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0亿元的注册申请。
三、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

时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

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并根据该等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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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杭银理
财”）为增强资本实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以人民币20亿元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转增后
杭银理财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亿元增加至人民币30亿元。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关于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
复》（浙金复〔2025〕245号）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关于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
司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浙金复〔2025〕467号），近日杭银理财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并取得了换发的《营业执照》。

杭银理财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H1KC53K
名称：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庆春路38号金龙财富中心6层、7层、18层
法定代表人：张强
注册资本：叁拾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20日
经营范围：(一)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理财产品，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

和管理；(二)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理财产品，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
(三)理财顾问和咨询服务；(四)经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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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